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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載列如下。

業績概覽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報期間」），本集團呈報收入約為

224,0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關期間」）約
258,900,000港元減少13.5%。

呈報期間之虧損約為43,100,000港元，而於相關期間則錄得溢利約8,100,000港元。
轉盈為虧主要是由於（其中包括）(i)呈報期間並無如相關期間錄得修訂可換股票據
條款之收益；(ii)於呈報期間就香港稅務局（「稅局」）所作出有關本公司一間附屬公
司於2006/07至2014/15評稅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之查詢確認稅項開支；及(iii)經營虧損
增加所致。經營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其中包括）收入下跌導致整體毛利下跌以彌

補固定成本，令電子產品業務之虧損擴大所致。

除了因根據適用會計準則條文進行會計處理而產生之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及

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本集團於呈報期間錄得虧損淨額約37,000,000港元，
而於相關期間則錄得虧損淨額約13,400,000港元。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23,963 258,908
毛利 13,062 15,269
期內（虧損）溢利 (43,113) 8,114
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 – 27,821
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 (6,069) (6,283)
未計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及可換股票據之 
推算利息支出之期內虧損淨額 (37,044) (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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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電子產品業務於呈報期間之收入較相關期間約258,900,000港元下跌約13.5%至約
224,000,000港元。於呈報期間，電子產品業務之毛利約為13,100,000港元，較相關期
間減少約14.5%，減幅與收入相符。於呈報期間，面對激烈競爭，加上製造業放緩令
需求萎縮，電子產品業務於艱難營商環境中奮力經營。根據南華早報（「南華早報」）

一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之報道，二零一六年六月中國製造業增長停滯，官方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二零一六年五月之50.1點下降至50.0點，正處於50
點之盛衰分界線。根據南華早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之報道，消費通脹與本年官

方目標約3%比較仍然偏低，顯示中國需求持續疲弱。

稅局就2006/07至2014/15評稅年度之香港利得稅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作出查詢
（「稅務查詢」）（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及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5所載）而言，為避免與稅局之糾紛引起更加冗長之反對程序，
於呈報期間後，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底撤回反對，並與稅局就稅務查詢

達成和解。稅局已就稅務查詢發出最終評稅合共約16,600,000港元。就此，該附屬公
司已於呈報期間就稅務查詢確認稅項開支約16,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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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及財務回顧（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本金額為260,400,000港元，兌換
價為0.035港元，到期日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此外，本集團於呈報期間錄
得虧損約43,100,000港元，預料無法於到期日或之前悉數贖回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事宜」）。本公司及其財務顧問正與可換股票據持有人磋商可換股票據

事宜，與此同時，本公司亦正考慮集資之可能性。董事希望能夠友好解決可換股票據

事宜。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處於淨資產狀況，故呈報期間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於本報告日期，中信物流（國際）有限公司（清

盤中）仍在進行清盤。

呈報期間後，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瑞鑫環球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與上汽大通汽車有限公司（「上汽大通」）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

內容有關建議合作於越南河內、胡志明市及海防銷售上汽大通之兩款多用途汽車（即

Maxus V80及Maxus G10）。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刊發之公告。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業務經營資金主要來自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一般銀行融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約為61,7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6,8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額除以
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為1.0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之尚未

行使零息可換股票據，本金總額達260,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0,400,000港元），兌換價為每股股份0.035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借貸（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按

附息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零。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開支承擔（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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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重大投資

於呈報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及出售

於呈報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抵押資產（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成本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人民幣」）列值。管理層注意到，

由於人民幣兌港元出現波動或會導致承受匯率風險，故將會密切監視其對本集團表

現之影響，以決定是否需要訂出任何對沖政策。就美元而言，只要香港特區政府之港

元與美元掛鈎政策仍然生效，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甚低。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605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866名）全職
僱員，遍佈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於呈報期間，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

事薪酬）約為13,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3,300,000
港元）。僱員薪酬乃參照個人資格、經驗、職責及表現以及本集團表現及市場慣例釐

定。除基本薪酬待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於中國之中央公積金計劃外，本公司亦設

有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向本集團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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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未來展望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基會」）表示，英國脫歐公投結果暗示世界經濟可能出現重

大下行風險，因此，儘管二零一六年年初表現勝於預期，惟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

全球展望轉差。此情況反映預期宏觀經濟面對之不明朗因素（包括政治方面）大幅增

加。國基會將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之基線全球增長預測分別下調0.1個百分點至
3.1%及3.4%，對比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分別為3.1%及3.4%。據國基會表示，
就英國脫歐作出之修訂聚焦於先進歐洲經濟體，對其他地區（包括美國及中國）之影

響相對薄弱。

根據金融時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報道，美國經濟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

擴張步伐遠較預期緩慢，令市場更為憂慮全球經濟疲弱及石油業問題之影響可能

較先前預測嚴重。世界最大經濟體於第二季按年增長1.2%，而第一季為0.8%。國
基會已將其二零一六年美國增長預測調低0.2個百分點至2.2%（對比二零一五年為
2.4%），並指出本年第二季及餘下時間將會回升。國基會之二零一七年預測維持於
2.5%不變。聯邦儲備局認為近期風險已經降低，就業市場亦重拾復甦動力，因此仍
然預期本年稍後將進行第二次加息。除加息決定外，美國總統大選亦造成不明朗因

素，根據金融時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及三十一日之報道，大選結果可能拖

累下半年增長。

中國經濟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增長6.7%，與第一季持平，符合6.5%至7%之二零一六
年官方目標，根據金融時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之報道，房地產市場興旺及政

府基建開支淡化了製造業放緩之影響。然而，根據南華早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

十五日及十九日以及八月十二日之報道，經濟學家警告，動力可能於第二季見頂，

而在私人及房地產市場出現投資轉弱跡象下，市場日益憂慮增長步伐能否持續。私

人投資繼續縮減，儘管北京力圖提振，惟錄得增長新低，首七個月為2.1%，而上半年
則為2.8%。房地產投資未能持續，於首五個月錄得7%增長後，首七個月增長放緩至
5.3%，上半年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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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未來展望（續）

中國當局於第一季投放空前流動資金，振興房地產市場及基建投資，有助逆轉經濟走

低之勢。然而，根據南華早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及八月一日之報道，中央政府憂

慮債務水平上升及形成資產泡沫，並無進一步推出寬鬆措施，因此，官方製造業PMI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下跌至50.0點之四個月新低，並於二零一六年七月進一步收縮至
49.9點。經濟學家指出，官方PMI數據疲弱，顯示下半年經濟狀況前路崎嶇，因而促請
北京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國基會已修訂二零一六年中國增長預測，調高0.1個百分點
至6.6%，而二零一七年之預測則維持於6.2%不變。根據金融時報於二零一六年七月
十五日之報道，中國正由依賴建築及重工業之增長模式過渡至倚重消費及服務業，

全球投資者普遍對中國前景感到悲觀。

在此背景下，中國製造商之經營環境可能仍然挑戰重重，將繼續影響本集團電子產

品業務日後表現。預期中國勞動成本持續上漲，電子部件市場競爭激烈，加上電子部

件產品面對售價壓力，將會影響電子產品業務收入並蠶食其利潤率。為應對此等挑

戰，本集團將實施嚴格成本控制措施，包括外判部分勞力密集工序及以更具競爭力

之成本採購生產物料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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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彼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登記冊之權益
及淡倉；或(iii)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黃漢水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 86,827,895 0.63%

附註： 根據執行董事黃漢水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獲授之購股權，彼擁有86,827,895

股股份之衍生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

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彼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或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須根
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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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若干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外，按照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本公司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以下本
公司股東（「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相關權益。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李偉民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 9,182,985,823 66.12%

附註： 李偉民先生擁有9,182,985,823股股份之權益，當中包括(i)以其本人名義實益擁有及持

有之1,742,985,823股股份之權益；及(ii)於本公司向其發行本金總額260,400,000港元之

可換股票據獲悉數轉換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7,440,000,000股轉換股份之衍生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之權益

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採納一套新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董事會可

酌情根據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董事會可根據計劃授出附帶權利可認購

最多1,388,919,858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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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披露於呈報期間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失效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董事
黃漢水先生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0.305港元 86,828 – – – 86,828

客戶、供應商及 

其他合資格人士（總計）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0.305港元 86,828 – – – 86,828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0.098港元 226,284 – – – 226,284     

399,940 – – – 399,940
     

於呈報期間結束時可行使 399,940
 

加權平均行使價 0.188港元 – – – 0.188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於由授出日期起計10年之行使期內行
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呈報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11 瑞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6

企業管治常規

於呈報期間，本公司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

治報告》（「企管守則」）之原則及遵守其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

除外：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A.2.1，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於呈報期間，行政總裁之職務及職責由董事會各成員共同承擔。鑑於本集團

之營運規模，董事會認為按此安排落實本公司策略屬合適之舉。董事會應不時檢討

此安排，以確保於情況有變時能採取合適合時之行動。

此外，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
重新選舉。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志輝先生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惟彼出任董事須根據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輪值告退及接受重新選舉。根據公司細

則，每次股東週年大會應有三分之一董事輪值告退。根據上市規則，每名董事（包括

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席告退，至少每三年一次。

董事將持續檢討及改進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準則，以確保商業活動及決策程序

受到妥善審慎規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買賣之操守守則。經

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呈報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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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常規，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呈報期間之未經審核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志輝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艷芳女士及

張掘先生。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全體僱員之努力及貢獻，亦感激股東及業務夥伴不斷支持。

代表董事會

瑞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兆峰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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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23,963 258,908
銷售成本 (210,901) (243,639)  

毛利 13,062 15,269

其他收入 161 120
修訂可換股票據條款之收益 13 – 27,821
分銷費用 (9,144) (8,642)
管理費用 (23,741) (21,450)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754) 1,279
融資成本 4 (6,069) (6,283)  

稅前（虧損）溢利 (26,485) 8,114
稅項 5 (16,62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6 (43,113) 8,114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8

基本及攤薄 (0.310) 0.067
  



14瑞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6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43,113) 8,11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業務換算之匯兌差額 204 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42,909) 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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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9,389 25,248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10 3,552 4,306  

22,941 29,554  

流動資產
存貨 89,481 86,09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206,586 212,3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61 2,975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 – –
可收回稅項 960 10,127
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 446 446
銀行結存及現金 61,701 66,813  

361,335 378,7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69,527 60,1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9,792 12,342
應付稅項 5,973 –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2,512 2,519
應付前附屬公司款項 4,417 4,417
可換股票據 13 254,046 247,978  

346,267 327,400  

流動資產淨值 15,068 51,3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009 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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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僱員福利 145 144  

資產淨值 37,864 80,7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38,892 138,892
儲備 (101,028) (58,119)  

權益總額 37,864 80,77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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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附註）

股份報酬
儲備 匯兌儲備

可換股票據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38,892 2,271,283 5,800 21,668 231 49,464 (2,406,565) 80,773
期內虧損 – – – – – – (43,113) (43,11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204 – – 204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 – – – 204 – (43,113) (42,90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38,892 2,271,283 5,800 21,668 435 49,464 (2,449,678) 37,86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附註）

股份報酬

儲備 匯兌儲備

可換股票據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9,667 2,210,494 5,800 40,046 (33) 92,707 (2,437,183) 31,498
期內溢利 – – – – – – 8,114 8,11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16 – – 1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 – 8,114 8,130
修改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後終止確認 – – – – – (92,707) 92,707 –
修改可換股票據之條款後確認 – – – – – 57,442 (57,442) –
可換股票據獲兌換後發行新股 12,000 34,866 – – – (7,978) – 38,888
已失效之購股權 – – – (18,378) – – 18,378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31,667 2,245,360 5,800 21,668 (17) 49,464 (2,375,426) 78,516
        

附註： 繳入盈餘是指根據本公司股份上市前之集團重組而購入之前集團控股公司股份面值與

就交換而發行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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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5,288) 3,388

投資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46) (3,229)

融資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 (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5,334) 1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813 45,097

匯率變動之影響 222 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存及現金 61,701 4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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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

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相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本

釐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本集團並未應用於本中期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並無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呈報之金

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載列之披露事項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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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五年年報」）所載，本

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電子零件及組件。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

號屬於單一呈報及經營分類，故並無呈報分類資料。於達致本集團之呈報分類時，並無合

併經營分類。

收入指製造及買賣電子零件及組件所產生之收入。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 6,069 6,283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

溢利，或具有承轉過往年度之足夠稅務虧損抵銷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該兩個呈報期

間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香港利得稅稅率為16.5%（二零一五年：16.5%）。

香港稅務局（「稅局」）就2006/07至2014/15評稅年度之香港利得稅向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

作出查詢（「稅務查詢」）。由於有關評稅之評稅法定期限為由所涉評稅之評稅年度開始起

計七年內，故稅局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

十八日就2006/07、2007/08及2008/09評稅年度發出約1,555,000港元、2,395,000港元及

5,217,000港元之保障性評稅。該附屬公司已提出反對評稅，而稅局已暫緩收取利得稅，該

附屬公司則購買等額之儲稅券，且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入賬列為可收回稅項。



21 瑞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稅項（續）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就稅務查詢而言，由於2009/10評稅年度之

評稅法定期限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故稅局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發出約

1,488,000港元之保障性評稅。該附屬公司已提出反對評稅，而稅局已暫緩收取利得稅，該

附屬公司則購買等額之儲稅券。

為避免與稅局之糾紛引起更加冗長之反對程序，於呈報期間後，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

年七月底撤回反對，並與稅局就稅務查詢達成和解。稅局已就稅務查詢發出最終評稅合共

約16,628,000港元（「評稅金額」）。稅務查詢之和解被視為於呈報期間後之調整事件，因

而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作出約16,628,000港元之調整，並確認為稅項開支。評稅金額將透過

已購買之儲稅券合共約10,655,000港元償付，而餘額約5,973,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到期，尚有待該附屬公司償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註冊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5%。由於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提企業所得稅撥備。

6.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5) (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97 6,433

應收賬款之（撥回）減值虧損 (103) 1

已收保險賠款 – (11)

匯兌虧損淨額 1,767 3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1) (106)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2
  



22瑞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股息

中期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43,11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約8,114,000港元）及呈報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

13,889,199,0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145,704,000股）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

（虧損）盈利相同。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並無假

設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原因為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平均市價。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並無假設兌換本公司之尚未行

使可換股票據，原因為兌換該等可換股票據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及每股盈利增加。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斥資約405,000港元進行租賃物業裝修及

其他事項（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斥資約5,112,000港元添置廠房及機器

以及進行租賃物業裝修及其他事項）。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出售賬面淨值約351,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零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現金款項約為362,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6,000港元），為此錄得出售收益淨額約

1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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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非上市合營公司投資之成本 5,998 5,998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支出及減值虧損 (2,446) (1,692)  

3,552 4,30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權益法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入賬之本集團各合營公司詳列如下：

名稱
業務架構
形式 註冊成立地點

主要經營
地點

所持股份
類別

本集團所持擁有權權益及
投票權之比例 主要業務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Semtech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

法團 英屬處女群島 香港 普通股 50% – 50% – 投資控股

先科電子有限公司（「先科電子」） 法團 香港 香港 普通股 – 50% – 50% 持有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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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120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120
日）。

根據到期日呈列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減值）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164,409 172,076

逾期：

－3個月內 26,966 34,654
－4至6個月 13,656 4,406
－7至12個月 1,555 1,114
－12個月以上 – 54  

42,177 40,228  

206,586 212,304
  

12.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根據到期日呈列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呈報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64,726 55,259

逾期：

－3個月內 3,629 3,801
－4至6個月 1,172 979
－7至12個月 – 4
－12個月以上 – 101  

69,527 6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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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本金額為

260,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本公司與可換股票據持有人訂立修訂契

據，據此，訂約各方同意，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後，(i)本金總額為302,400,000港元之尚未

行使可換股票據之到期日將由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延遲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ii)每股股份0.12港元之原兌換價將調整至每股股份0.035港元之兌換價。除上述修

改外，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相

關普通決議案已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而延遲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到期日及調整

兌換價已經生效。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十七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刊發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刊發

之通函及二零一五年年報。

延遲到期日及調整兌換價導致消除可換股票據之財務負債，並確認新財務負債及權益部

分。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緊接修訂前之可換股票據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賬面值分

別約為302,400,000港元及92,707,000港元。根據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專業估值師發

出之估值報告，緊隨修訂後之新負債部分及權益部分之公平值分別約為274,579,000港

元及57,442,000港元。上述修訂導致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收益約

27,821,000港元並計入損益，以及從可換股票據儲備轉撥淨額約35,265,000港元至累計虧

損。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本金總額為42,000,000港元之本公司可換股票據已按每股股份

0.035港元之兌換價兌換為1,199,999,99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換股票據之推算利息支出約為6,069,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28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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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 300,000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1,966,699 119,667

可換股票據獲兌換後發行新股（附註a） 1,200,000 12,000

認購後發行新股（附註b） 722,500 7,225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3,889,199 138,892
  

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本金總額為42,000,000港元之本公司可換股票據已按每股

股份0.035港元之兌換價兌換為1,199,999,99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該

等已發行新股份在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之其他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兌換可換股票據

之詳情載於二零一五年年報。

(b)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兩名獨立第三方訂立兩份認購協議，以按認

購價每股股份0.047港元認購合共722,500,000股新普通股。認購股份之發行及配發

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完成。該等已發行新股份在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之其他

股份享有同等地位。認購新普通股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刊發之公告及二零一五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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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曾進行下列交易：

(a) 下列結餘於呈報期末尚未償付：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間合營公司（附註 i） – – 2,512 2,519
應付董事酬金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 – – 974 1,178
前附屬公司（附註 ii） – – 4,417 4,417

    

附註：

(i)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ii) 應收（應付）前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中包括總額約172,24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172,244,000港元）之已個別減值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該等

附屬公司乃處於清盤狀況。

(b) 誠如附註10所載，先科電子為多個商標之註冊擁有人。該等商標以無償方式供本集

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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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關連人士交易（續）

(c)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4,824 4,541

離職後福利 161 238  

4,985 4,779
  

16.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Classic L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Classic Line」，本公司之前

附屬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受限於美國法院就一項涉及聲稱因使用該Classic Line附屬公

司出售之打火機而產生之損害賠償展開之法律行動所作出之判決（涉及金額為13,500,000

美元）。本公司為有關案件之共同被告人之一。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訂立

協議出售Classic Line全部股權，而是次出售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

根據本公司接獲之法律意見，董事認為本公司具有效理據反對於香港及百慕達執行上述

針對本公司案件之任何判決（如有）。因此，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

17.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工具包括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以及銀行結存及現金）及財

務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應付前附屬公司款項及可換股票據）。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按攤銷成本列賬

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即期部分之賬面值與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原因為該等項目均即

時或於短期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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